[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期检查和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部门：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简称《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包括规划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自筹经费项目，以下简称“一般项目”）中期检查和清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期检查
　　1.中检原则
　　以精简项目过程检查为原则，实施周期在3年及以下的一般项目，以依托学校自我管理为主，不进行中检，不影响项目结项；实施周期在3年以上的（或延期至3年以上的）一般项目，在立项后第4年进行中检。中检结果不影响项目结项，但无故不参加中检者，不予结项。项目责任人应重视中检工作，按时保质完成研究计划。
　　2.中检内容
　　项目按照《项目申请书》中批准的研究计划、研究内容开展情况以及阶段性成果产出情况。
　　3.中检方式
　　中检工作采取线上集中受理的方式，通过教育部社科司主页（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中后期管理”（以下简称“管理平台”）在线开展填报和审核工作，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4.中检范围
　　2020年中检范围为：2016年立项的一般项目，尚未完成结项验收且未参加2018年中检的（含延期中检）。2021年中检范围为：2017年立项且在2021年中检工作开始前尚未完成结项验收的一般项目。2020年8月20日至9月30日，中后期管理系统开放受理一般项目网上中检，系统将在线发布提醒。此后每年以此类推，不再单独发布中检通知。
　　二、清理工作
　　1.清理范围
　　根据《项目管理办法》规定，一般项目自批准之日起，研究周期一般为3年，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1～2年，在立项后第5年进入清理范围。2015年批准立项的一般项目清理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2016年立项的一般项目清理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以此类推。个别研究难度大、在清理期内确实无法完成的项目，可按程序提交延期申请报教育部社科司审批。对未按期提交结项材料或延期申请的项目作终止处理。
2.清理要求
　　清理范围内的一般项目须在截止日期前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简称《结项办法》）的规定程序和要求登录中后期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结项申请，并报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终结报告书》（以下简称《终结报告书》）及有关结项材料（纸质版）。上述项目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由项目责任人在线提出延期申请，详细说明延期理由及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经人文社科处在线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社科司在线审定。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年，到期仍未完成者将予以终止。
　　对已终止项目，学校即日起冻结已拨剩余经费，在30个工作日内退回教育部，并填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退回经费回执单》（附件），通过中后期管理系统上传回执单扫描件。凡被终止的项目，负责人3年内不得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实行信誉管理，项目完成情况将记入项目责任人信誉档案。
　　至今未开展任何研究工作的项目，由学校追回已拨经费，并对违反规定滥用课题经费者追究责任。用项目经费购置的图书、设备等属于国有资产，按规定全部上交学校。
　　三、其他
管理平台技术支持联系方式：010-62510667。
社科处联系方式：禹良琴，879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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